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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0 月 2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如你所知，随着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任务规定的终止，我

不再就两国间关系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但是，我 近收到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 后报告，该委员会的书记官长认为将该报告作为安全

理事会文件分发是有益的。 

 请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所附报告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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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报告 
 
 

1. 这是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的第 27 次报告，也是其 后报告，

所涵盖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25 日。上一次报告所涵盖的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S/2008/40，附件二)。 

2. 委员会在其上一次报告中回顾了其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声明》)第 22

段的规定，并表示，尽管 2007 年 9 月 6日和 7 日同双方举行了会议，但在以《声

明》所预见的方式修建界碑方面没有任何进展。注意到厄立特里亚政府 2007 年

11 月 19 日和 29 日的信以及埃塞俄比亚政府 2007 年 11 月 29 日信中所表达的立

场，委员会重申其《声明》提出的情况考虑和法律说明，并强调 2002 年 4 月的

《划界裁定》和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3. 委员会注意到，根据《阿尔及尔协议》第 4 条第 4 款和第 4 条第 6 款，埃塞

俄比亚可在 2008 年 1 月 4 日前任命一名专员替代阿瑟·瓦兹爵士。埃塞俄比亚

通知委员会，它认为没有必要任命替代人员。联合国秘书长没有根据 2000 年 12

月 12 日《阿尔及尔协议》第 4 条第 4 款行使他的任命权力。 

4. 正如委员会上一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委员会认为已经完成给予它的任务。

委员会指出，现在已经完成与终止其任务规定有关的下列行政事项： 

 (a) 2008 年 1 月 17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标明 2006 年 11 月 27 日声明

附件所确定的边界点的地图。 

 (b) 正如委员会在上一次报告中所述，埃塞俄比亚继续违反《阿尔及尔协议》

第 4 条第 17 款，拖欠其分担的委员会费用。将会向双方转交 终财务报表，账

户上的存款将退回联合国信托基金。 

5. 2008 年 6 月 18 日，委员会向双方去函，表示： 

 “现在距离委员会2006年 11月 27日声明所述期限终止已超过六个月，

委员会曾希望在此期间，双方会在实地安放界碑，或允许委员会这样做。因

为没有收到双方的信件，委员会现在必须得出结论，即边界已按《声明》所

附坐标划定，委员会方面已无事可做，因此应采取 后步骤结束委员会的业

务。这包括向联合国归还实物资产和编制决算。 

 “如果阁下在今后两周不提出反对意见，则我将认为阁下对上述程序没

有异议。” 

6. 2008 年 7 月 1 日，厄立特里亚对委员会的去函复信，表示：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为推动这一进程于200７年9月6

日在海牙与双方举行会议。由于埃塞俄比亚仍然不准备满足委员会规定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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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会议未能成功。埃塞俄比亚拒绝遵守委员会的划界和标界决定实属不幸，

但这绝不影响委员会结论的 终性质和约束力。 

 “当埃塞俄比亚拒绝在规定的一年期内遵守有关规定时，边界委员会秘

书向双方送去 45 幅比例尺为 1:25 000 的地图，列明用坐标划定的边界。 

 “厄立特里亚认为，边界委员会的任务自此时起已经完成。本着这一精

神，厄立特里亚已经并在继续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其法律权力，执行

委员会的划界和标界决定。 

 “厄立特里亚在此谨对委员会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其任务再次表

示感谢。” 

7. 本报告后附有厄立特里亚 2008 年 7 月 1 日的复信复印件。埃塞俄比亚在上

述期限内没有对委员会 2008 年 6 月 18 日的去函复信。 

8. 由于委员会现已完成与终止其任务规定有关的所有行政事项，委员会认为其

本身职责已尽。 

 

伊莱休·劳特帕赫特爵士(签名) 

2008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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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8 年 7 月 1 日厄立特里亚给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

委员会的信 

 
 

 非常感谢你 2008 年 6 月 18 日就边界委员会结束其业务一事的来信。 

 我在 2007 年 11 月 29 日给你的信中强调，厄立特里亚始终支持委员会的工

作，从一开始就(按照 2000 年 12 月 12 日《阿尔及尔协议》的要求)承认委员会

边界划定和标定的决定具有权威性。协定第 4条第 15 款规定：“双方同意委员会

的划界和标界决定为具有约束力的 终决定。” 

 厄立特里亚仍然支持这项原则以及该款所指所有“划界和标界决定”。我在

2007 年 11 月 29 日的信中明确指出，这不仅包括委员会一般的划界和标界决定，

而且包括委员会确定的坐标： 

 厄立特里亚承认委员会确定的坐标是 终的和有效的，认为这些坐标同

委员会其他决定一样具有约束力。 

 委员会在 2006 年 11 月 27 日给双方的信中通知双方，委员会“不会无限期

存在下去”。委员会还进一步指出： 

 “如果到该期间结束时(2007 年 11 月)，双方仍未达成必要的协议并大

力着手执行协议，或者还没有要求委员会恢复活动并使之能够恢复活动，委

员会将就此认定按照本文件附件所列边界点标定的边界将自动生效，而且认

为委员会的任务已经完成。”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为推动这一进程于2007年 9月 6日在海

牙与双方举行会议。由于埃塞俄比亚仍然不准备满足委员会规定的要求，会议未

能成功。埃塞俄比亚拒绝遵守委员会的划界和标界决定实属不幸，但这绝不影响

委员会结论的 终性质和约束力。 

 当埃塞俄比亚拒绝在规定的一年期内遵守有关规定时，边界委员会秘书向双

方送去 45 幅比例尺为 1:25 000 的地图，列明用坐标划定的边界。 

 厄立特里亚认为，边界委员会的任务自此时起已经完成。本着这一精神，厄

立特里亚已经并在继续敦促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行使其法律权力，执行委员会的划

界和标界决定(所附 2008 年 6 月 18 日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见附文))。厄立特里亚在此谨对委员会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其任务

再次表示感谢。 

总统办公厅法律顾问 

莱亚·布里尔迈尔教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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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2008 年 6 月 18 日厄立特里亚总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已注意到你 2008 年 6 月 10 日的信的内容，其中表示“安全理事会正在审

议联合国今后参与的条件，包括通过采用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可能

的进一步存在的手段”。 

 正如已多次（S/2008/287、S/2008/200、S/2008/68、S/2008/54 及其他文件）

阐明的那样，《阿尔及尔协议》建立的临时安全区已经实现其目的，即在两国划

定边界之前充当临时缓冲区。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边界委员会作出了 终和

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已经完成其任务，从而有效地结束了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

立特里亚特派团的任务及其对临时安全区的监督。因此，厄立特里亚坚信，本区

域的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在于埃塞俄比亚部队立刻无条件地撤出主权的厄立特里

亚的领土。 

 事实上，《阿尔及尔协议》第 4.15 条规定：“双方同意委员会的划界和标界

裁定为具有约束力的 终裁定。各方必须尊重以这种方式确定的边界以及对方的

领土完整和主权”。 

 无须强调，联合国没有在参与的名义下让占领合法化的法律权力。从此刻开

始，要向前推进，仅需专注前面引述的这一条。 

 

          伊萨亚斯·阿费沃基(签名) 

 


